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1-16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与拉森特博洛国际有限公司（英文：

LARSEN & TOUBRO INTERNATIONAL FZE

）（以下简称

"

拉森特博洛

"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

币

6,200

万元收购拉森特博洛持有的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泰高

"

）

100%

股权。 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转让协议》，详见

2011

年

2

月

18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上海泰高已获得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企业类型的批

复》（闵商务发

[2011]199

号）：一、同意上海泰高投资方

LARSEN & TOUBRO INTERNATIONAL FZE

将其

持有的上海泰高

100%

的股权以人民币

620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国内企业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经上述转让后，上海泰高企业类型由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三、上海泰高原投资方签署的公

司章程停止执行。

目前，上海泰高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1-005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

2010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0

万元，单笔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

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21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11,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该部分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使用，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到期，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按承诺一

次性归还了上述款项。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

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复星医药”）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该事项须

提请复星医药股东大会审议。

复星医药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向公司董

事会书面提案，提议将《关于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作为新增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复星集团持有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０５％

。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１８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８２８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０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９５７

，

７２３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２９０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７８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４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５．５３８６％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在我国大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 为适应医药行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及产业资源整合的

大趋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集团，同意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

Ｈ

股股票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６７７

，

２６６ ３

，

４２１

，

９８０ ５

，

１０１

，

２４３ ９９．１９８３％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

的特别规定》、《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经公司自查，公司符合

Ｈ

股发行并上市的条件，同意发

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５

，

０３０

，

７８８ ７

，

７３４

，

３０９ ４３５

，

３９２ ９９．２３１６％

２

、发行方式

公司本次香港公开发行及国际配售，根据国际惯例和资本市场情况选择，可包括但不限于美国法律项

下

１４４Ａ

条款的国际配售及

Ｓ

规例的美国境外发行和日本非上市公开发行（

ＰＯＷＬ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６９

，

３０７ ７

，

７４３

，

５０９ ４８７

，

６７３ ９９．２２５８％

３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

，并授予承销商（或其代表）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

准和市场情况确定。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６９

，

３０７ ７

，

７３６

，

５０９ ４９４

，

６７３ ９９．２２５８％

４

、定价方式

本次

Ｈ

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

档，依据发行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可比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进行定价。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１９

，

３５７ ７

，

７４２

，

９５９ ５３８

，

１７３ ９９．２２１１％

５

、发行对象

本次

Ｈ

股发行的对象为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７３

，

３０７ ７

，

７４８

，

５０９ ４７８

，

６７３ ９９．２２６２％

６

、发行时间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完成

Ｈ

股发行并上市， 具体发行时间将根据国际资本市场

状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６７

，

２５７ ７

，

７４３

，

５５９ ４８９

，

６７３ ９９．２２５６％

７

、发售原则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将根据接获认购者的有效申请数目而决定配发给认购者的股份数目。 公开发售部

分的比例将按照《香港上市规则》规定的超额认购倍数设定“回拨”机制。 公司也可以根据《香港上市规则》

和发售时的具体规模向香港联交所申请“回拨”机制的豁免。

国际配售部分占本次发行的比例将根据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比例来决定。 国际配售部分的配售对象和

配售额度将根据累计订单，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总体超额认购倍数、投资者的质量、

投资者的重要性和在过去交易中的表现、投资者下单的时间、订单的大小、价格的敏感度、预路演的参与程

度、对该投资者的后市行为的预计等。 根据国际惯例和市场情况，国际配售可包括在日本进行非上市公开

发售部分（

ＰＯＷＬ

）。

在本次国际配售分配中，将优先考虑基石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如有）和机构投资者。

在不允许就本公司的股份提出要约或进行销售的任何国家或司法管辖区， 本议案的公告不是销售公

司股份的要约，且本公司也未诱使任何人提出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公司在发出正式招股说明书后，方可

销售公司股份或接受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９６９

，

２５７ ７

，

７４１

，

４５９ ４８９

，

７７３ ９９．２２５８％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申请在境外公开发行

Ｈ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６０

，

２７９ ３

，

４０６

，

７５２ ５

，

５３３

，

４５８ ９９．１５９１％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划的议案》。

本次

Ｈ

股发行所得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同意用于以下项目：

１

、境外并购：通过并购中国业务具有优势或巨大潜力的境外医药企业，以及并购在美国、欧洲等国际

市场拥有独特产品线、研发能力及销售网络的制药企业，加速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２

、境内并购：把握中国医药健康产业市场发展机会，并购拥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具有成长潜力的医药

企业；

３

、国际研发平台建设与扩展：在欧美等地建立和完善研发平台，大力发展以专利处方药和高难度仿制

药为重点的研发体系，促进公司医药业务的长期发展；

４

、现有主营业务的拓展：通过积极拓展现有业务，加强公司研发、营销、制造等核心竞争能力的建设，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５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４０

，

５７９ ３

，

２６２

，

５６３ ５

，

６９７

，

３４７ ９９．１５７３％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Ｈ

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批准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并上市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该等决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

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３４

，

７２９ ３

，

２６２

，

２８９ ５

，

７０３

，

４７１ ９９．１５６７％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

Ｈ

股并上市有关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１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

Ｈ

股发行及上市方案，全权负责方案的具体实

施，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

Ｈ

股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和最终定价）、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及

发行对象、超额配售事宜及配售比例、募集资金使用及投向计划。

２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签署、执行、修改、中止任何与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有关的协议、合同、招

股文件或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香港承销协议和国际承销协议）；聘请保荐人、收款银行及其他与

Ｈ

股发

行有关的中介机构，代表公司与香港联交所进行沟通，以及其他与本次

Ｈ

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３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就

Ｈ

股发行及上市事宜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

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所等）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

完成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并做出其等认为与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有关

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及事宜。

４

、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一项至第三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根据香港

联交所的有关规定，代表公司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排期申请表格即

Ａ１

表格（以下简称

“

Ａ１

表格”），并于提交该表格时：

（

１

）代表公司作出以下列于

Ａ１

表格中的承诺：

ａ．

在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当时有效的《香港上市规则》的一切

要求；

ｂ．

如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 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

导致呈交的

Ａ１

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重大误导性，公司将通知香港

联交所；

ｃ．

在证券开始交易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７

）款要求的声明（附录五

Ｆ

表格）；

ｄ．

于适当时间按香港联交所《香港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４

）至

９．１１

（

３８

）条的适用规则向香港联交所呈交

所需的文件，尤其是，公司应促使每名董事及拟出任董事人士（如有）、每名监事及拟出任监事人士（如有），

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切实可行地尽快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一份依照附录

５Ｈ／Ｉ

表格并已正式签署的声明及承诺

函；以及

ｅ．

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刊发和通讯方面的程序及格式要求。

（

２

）代表公司按照

Ａ１

表格中提及的《香港上市规则》第

５

条和第

７

条的规定批准香港联交所将下列文件

的副本送交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存档：

ａ．

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及

ｂ．

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

Ｈ

股股票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其他文

件。

５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在本次

Ｈ

股发行

上市期间，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不时进行调整和修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行使该项授权时仅限于根据

Ｈ

股发行的监管规定，对

Ｈ

股章程进行调整和修订（包括但不限于对

Ｈ

股章程的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

等进行调整和修订）；

Ｈ

股发行完毕后，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就注册资本变更等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并报

有关政府机关进行核准，及向工商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政府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根据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

Ｈ

股

发行并上市相关的决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

７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务。

８

、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董事长以及

董事会决定的另外一名人士共同行使。

９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有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４０

，

８７９ ３

，

２５６

，

９３９ ５

，

７０２

，

６７１ ９９．１５７３％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公司

Ｈ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本次审议的《上海

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于公司

Ｈ

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

Ｈ

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

现行章程继续有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３２

，

９７９ ３

，

２５６

，

９３９ ５

，

７１０

，

５７１ ９９．１５６６％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

Ｈ

股并上市，为平衡公司现有股东和未来

Ｈ

股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利

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各自持有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３

，

９７３

，

６２９ ３

，

５６８

，

０３９ ５

，

６５８

，

８２１ ９９．１３２２％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增加：“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不适用

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发行

Ｈ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

上述修订于公司

Ｈ

股发行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

Ｈ

股发行并上市前，《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维持不变。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３２

，

９７９ ３

，

２５６

，

９３９ ５

，

７１０

，

５７１ ９９．１５６６％

十、审议通过《关于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１

，

０６３

，

２００

，

４８９ １

，

０５４

，

２３０

，

９２９ ３

，

２５６

，

９３９ ５

，

７１２

，

６２１ ９９．１５６４％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３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的要求，现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

７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审议《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其述职报告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巨潮资讯网。

（

２

）审议《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７

）审议《关于购买飞行模拟机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９．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９．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９．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９．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９．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９．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９．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９．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９．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９．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９．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

１０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１２

）审议《关于聘请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的议案》。

（

１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事宜的议案》。

（

１４

）审议《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５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６

）审议《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７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８

）审议《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１９

）审议《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２０

）审议《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上述第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７

项属于特别提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其中第

９

项还须逐项进行表决，且每一项均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

２．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巨潮资讯网的《四川川大智胜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进行登记。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

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受托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持其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

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月

２１

日的

９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公休日除外）。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成都市武科东一路七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５

。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

４．

股东出席本次会议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出具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

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具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受托人为法人的，需一并出具该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其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

３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４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

表决。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

加投票，相关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５３

。

２．

投票简称：“智胜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智胜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二，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九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９．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九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９．０１

元代表议案九中子议案

１

，

９．０２

元代表议案九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表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００

７

《关于购买飞行模拟机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９．００

９．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９．０１

９．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９．０２

９．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９．０３

９．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９．０４

９．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９．０５

９．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９．０６

９．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９．０７

９．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９．０８

９．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９．０９

９．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９．１０

９．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９．１１

１０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聘请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事宜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１８．００

１９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１９．００

２０

《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２０．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将会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若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念新。

电 话：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６７７

、

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

传 真：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

电子信箱：

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２．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在相应栏内划“

√

”表示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７

《关于购买飞行模拟机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９．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９．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９．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９．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９．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９．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９．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９．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９．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９．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９．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１０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１１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１２

《关于聘请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的议案》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事宜的议案》

１４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５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６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７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８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１９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２０

《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同盛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同盛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９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同盛证券投资

基金合同》及其他相关的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３４２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８４

，

２４１

，

５５０．２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５５

，

８１７

，

３９５．２４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９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中约定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

９０％

。

２

、本次分配的收益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分配收益的比例为

９４．９９％

。

３

、未分配基金净收益部分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基金同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４２６

元，收益分配后，经调整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２６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同盛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派发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的证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２

、本基金发起人持有的不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应得现金红利由本基金直接向各发起人发放。

３

、咨询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同益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同益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９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同益证券投资

基金合同》及其他相关的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２３３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２８

，

５３９

，

６００．４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２０５

，

６８５

，

６４０．３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１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

注：

１

、本基金合同中约定每年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

９０％

。

２

、本次分配的收益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分配收益的比例为

９６．２６％

。

３

、 未分配基金净收益部分仍保留在基金资产中。 基金同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３３７

元，收益分配后，经调整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２３７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分红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同益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派发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的证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２

、本基金发起人持有的不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应得现金红利由本基金直接向各发起人发放。

３

、咨询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8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河南省巩义市伊洛北路

12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0,685,27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2.12%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6

、审议《

<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7

、审议《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8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140,685,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刊载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恒星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

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７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经会

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动

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３７５

，

５６６

，

３０８．２８ ３６１

，

０６１

，

８５１．３０ ２８８

，

６５３

，

７８２．１５ ２５．０８％

营业利润

５

，

９２１

，

９７２．０８ ３

，

１３０

，

３０７．８１ １５

，

３７６

，

５４４．２５ －７９．６４％

利润总额

８

，

３７１

，

１９０．４５ ２

，

９４６

，

９２９．８９ １４

，

９１６

，

８２７．００ －８０．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

，

３３６

，

０４３．９３ －５９２

，

３３１．０５ １１

，

２８２

，

２８０．３５ －１０５．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０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０．３８％ －０．１７％ ３．１５％ －３．３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变动

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６８３

，

４９０

，

５７０．６４ ６６６

，

７２９

，

７２９．１１ ６８１

，

５６４

，

２１９．２１ －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３５６

，

８３１

，

９６０．１８ ３５４

，

９０３

，

５８５．２０ ３５５

，

４９５

，

９１６．２５ －０．１７％

股 本

９９

，

４５８

，

６８９．００ ９９

，

４５８

，

６８９．００ ９９

，

４５８

，

６８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３．５９ ３．５７ ３．５７ ０．００％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现经会计师事务所初审后进行调整：

１

、营业总收入：修正后较修正前减少

３．８４％

，主要系公司在前期暂估的工程收入款未取得甲方确认，

调减营业收入所致；

２

、营业利润：修正后较修正前减少

４７．１４％

，主要系公司前期暂估的工程收入款未取得甲方确认，调

减营业收入

２７１．０４

万元；

３

、利润总额：修正后较修正前减少

６４．８０％

，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根据确认政府补贴收入

２４０．９６

万

元，截止目前仍然未收款到账，调减营业外收入

２４０．９６

万元；

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修正后较修正前减少

１４４．３３％

，主要系公司前期未计算递延所得税资

产影响的所得税费用

２３９

万元。

三、其他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就

２０１０

年业绩快表中未能准确预告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业绩情况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２

、本次业绩修正预告是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勇先生、财务总监孙新春先生、会计负责人宗振江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1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四


